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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刑法第 62 條「自首」成立之要件為何？甲所犯較輕之罪行已被警察發覺，於檢察官訊

問時，另自首其所犯較重之犯罪事實，是否有刑法第 62 條自首規定之適用？（25 分） 

二、刑法所稱「業務」所指為何？試述下列行為是否為業務行為？各應如何論處？  
甲未取得合法醫師執照，仍私設診所，從事醫療行為，某日因誤診而致病患死

亡。（15 分） 
丙為貨運公司之貨車司機，負責載運貨物，某日，因貨物數量不多，故丙改以機

車載運，途中不慎撞死行人。（15 分） 

三、已成年之甲、乙、丙三人共同謀議行竊丁之財物，推由乙、丙負責行竊，甲負責銷

贓。某日中午，乙、丙共同攜帶甲提供之大型螺絲起子前往丁宅，由乙在外把風，

丙攜帶該起子，見丁宅大門未上鎖乃推門入內行竊得手。嗣經丁報警，請求偵辦闖

空門行竊之人。試問：甲、乙、丙之刑責各為何？（45 分） 


